                         办理结果：解决采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全文

上海银建〔2024〕14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对市十六届

人大二次会议第0102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毕华业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现金支付方式的建议”的代表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您提出通过宣传教育、提供激励措施、建立合作机制、加强监管措施共同推动商家备足小额现金等四条建议，对提升现金服务便利化、发挥现金兜底作用、持续优化现金流通环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关于“政府和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向商家普及现金在促进消费和便利交易方面的重要性，使商家了解现金在市场中的作用和优势”的建议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以下简称“我行”）会同相关部门多措并举深化现金服务宣传工作，不断提升宣传引导效果。一是发挥公共平台宣传作用。2023年联合市通信管理局、市大数据中心，通过公益短信、“一网通办”平台推送等形式，基本实现上海市各类经营主体、全市居民“拒收人民币现金违法”普法宣传全覆盖；通过金融时报、新民晚报、上海电视台等媒体，对涉民生、涉外场景和银行网点开展明察暗访，进行客观报道，充分本市展示良好现金流通环境。二是发挥行业主管部门宣传作用。联合市商务委、市交通委向相关行业经营主体发放《规范现金收付行为倡议书》，从“爱护人民币、不拒收现金、保障零钞备付”等方面，倡导各类经营主体合法经营，畅通现金流通渠道；联合市商务委通过各区商务委工作例会、“上海消费总动员”微信号等渠道，加大保障现金支付的宣传力度。三是发挥商业银行宣传作用。指导商业银行对支付便利化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多样化宣传，同时通过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等方式，依托重点展会、节庆假日等时间节点开展人民币知识宣传普及，2024年以来已经累计开展各类线下宣传活动5000余次。下一步，我行将持续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全面覆盖与重点宣教相结合的方式，在全社会形成“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的共识。
二、关于“政府和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提供激励措施的方式，鼓励商家备足小额现金”的建议

2023年，为全面优化支付环境，我行积极会同市商务委、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研究出台《上海市完善支付服务体系优化入境人士消费环境的实施方案》，聚焦重点商圈、重点区域，由市、区两级共同鼓励引导重点商户新增或更新外卡POS机，提升外卡POS机的覆盖率，对在本市重点消费区域新增或更新的外卡POS机给予财政资金支持。目前，相关部门暂未出台鼓励商家备足小面额现金的奖励、优惠政策等激励措施。下一步，我行将持续依法开展拒收人民币现金专项整治，并会同相关部门鼓励商家备足小额现金，持续提升现金支付便利性，打造近悦远来的消费环境，助力本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三、关于“政府和相关部门与金融机构、商业协会等建立合作机制，共同推动商家备足小额现金”的建议。

根据《上海市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行动方案》（沪府办〔2024〕20号印发，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要求，我行与相关部门通力合作，持续优化现金使用环境。一是主动提供零钱包兑换服务，积极指导商业银行在全市所有银行网点均布放标准化或者个性化的零钱包供公众兑换，并在所有银行网点均设立了小面额兑换绿色通道。同时，依托现金服务网格化工作机制，指导商业银行为南京路商圈商户、全市星级酒店、出租车驾驶员等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人群主动上门提供零钱包兑换服务，今年1月至4月全市已累计兑换零钱包29.3万个。二是发挥市商业联合会、商业企管协会、购物中心和百货、连锁协会等行业组织作用，在外滩南京路步行街、淮海中路新天地商业街、陆家嘴、豫园、徐家汇、五角场等重点商圈开展抽查暗访工作，引导会员单位充分认识现金交易在消费市场中的重要地位和不可替代作用，形成国企带头示范、民企积极响应、外企知法守法的良好氛围。下一步，我行将会同相关部门，根据《行动方案》要求，通过开展现金自助机具小面额取现功能改造、强化零钱包兑换机制建设等工作，持续优化重点区域、重点场景的多层次现金服务。
    四、关于“政府和相关部门可以加强对商家的监管和管理，确保商家备足现金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的建议

中国人民银行于2023年10月至2024年4月开展了为期半年的拒收人民币现金专项整治工作。期间，为强化对商户现金收付行为的监督管理，我行依托现金服务网格化管理工作机制，指导全市商业银行对网格责任区内商户进行全面摸排，累计摸排商户7万余户。摸排过程中，对因临时性、偶发性零钞备付不足导致未收取现金，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小微经济等商户，以警示教育、督促整改为主，暂未发现经二次复核后依然存在拒收人民币现金行为的商户。下一步，我行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规范商户人民币现金收付行为，常态化开展商户摸排工作，通过惩教结合的方式，提升商户的知法守法意识，依法对商家拒收人民币现金行为进行处置，有效维护人民币法定地位。

特此答复。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2024年5月23日

联系人姓名：张辰                    联系电话：26026930
联系地址：静安区场中路950号        邮政编码：200435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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